
■新快报记者 梁茹欣

“落户尚在走流程办理，可以提前两三个月交首付锁定房源吗”“购房合同无法履行，钱款能
否原路退回”……随着楼市行情修复，不少城市放宽限购条件，部分原本被限制在外的置业者重
新进场，将购房事宜提上日程。然而，这些置业者不少人因为急于上车，在尚未取得购房资格的
情况下贸然支付定金或首付，由此陷入窘况甚至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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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广州成功“上车”的张先生

（化名）就曾经历过这样的窘境。张先生

告诉新快报记者，今年2月购房时，他看

中广州某楼盘，对价格和户型都比较满

意，“考虑到当时户口从原户籍地迁到广

州的流程尚未办妥，便询问开发商能不

能延后办理网签。”楼盘销售人员表示，

楼盘售价已经低于原定备案价的九成，

同样需要时间重新申请调整，为锁定优

惠和房源，买家可以先支付定金和首付，

并推迟到6月再网签。于是，张先生当场

支付定金，并在4月初缴纳首付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月底，对接张

先生的销售人员开始以个人即将离职

等各种理由，频繁催促张先生要在 4月

11日之前完成网签，否则要缴纳一定的

滞纳金。张先生对此表示不解，销售人

员信誓旦旦的承诺竟前后不一致，以及

签订的购房合同只写明首付逾期需要

缴纳滞纳金，在自己已经支付首付的情

况下，为何还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暂未有购房资格先交钱认购房源？
置业者可能“钱房皆空”

记者检索法院判决案例、社交媒体

平台，同样发现有不少购房者置业时，

在暂未有购房资格的情况下，通过先缴

纳定金或房款等方式认购心仪房源，待

自身获取购房资格后再进行网签，并且

部分开发商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随

之而来的，购房者很可能面临着合同无

法履行、钱款无法退还的问题。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律

师表示，在业主没有购房资格的情况下，

如果楼盘和销售人员承诺可以先支付定

金和首付，后续再网签，可能涉嫌违规销

售房屋。另外，如果在后续的房屋销售

过程中，开发商指导或者协助购房者提

供虚假的证明材料取得购房资格，从而

达到销售房屋的目的，则开发商不仅涉

及到违规，还涉及到违法，提供虚假材料

的购房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买家先支付定金和首付，销售人员承诺可延期网签

张先生仔细回想购房过程发现了

不对劲，质疑开发商“套路”买家。张先

生认为，若非是销售人员口中的内部低

价优惠，自己未必会选择该楼盘。他还

提到，“先前现场交定金的时候，销售人

员曾给了一份购置书，上面有一栏是预

计网签日期，但销售人员声称还要帮我

们申请推迟网签日期，所以我们签字的

时候这一栏还是空白的，待按好手印之

后，这份购置书也被他们收走了。”

针对此事，张先生曾与开发商交涉

多次，均是无果告终。“致电开发商售后

热线也是踢皮球，对方表示不归他们

管；而售楼处则态度强硬，称‘不网签就

要交钱，没得商量’。”考虑到房子已经

交了首付，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加快

办理落户手续，最终赶在开发商给出的

最后期限前完成网签。

事实上，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他

向记者表示，事后和其他购买该楼盘的业

主交谈发现，不少业主都有过相似的情

况。在业主们看来，楼盘销售“套路满

满”，销售人员在明知备案价的情况下，仍

以“需要时间申请优惠”为由，对原销售价

格进行折扣优惠，并诱导客户提前签下认

购书。随后再以各种理由催促客户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交首付、网签等手续。

收走购置书，开发商变脸要求按规定日期网签

律师说法 若开发商指导购房者提供虚假材料涉嫌违法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公益

律师廖建勋则指出，没有购房资格的置

业者签订的购房合同，依旧具有法律效

力。至于买家未按约定时间网签，楼盘

开发商和销售人员能否以此为由要求

对方缴纳滞纳金，则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在开发商没有明确表示为客户锁

定房源，待其具备购房资格后进行网签

时，部分购房者明知无购房资格，仍心

存侥幸自愿签订合同。如果后续不能

顺利网签，按照合同的约定，购房者很

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法律人士均认

为，违反购房政策置业虽不必然导致合

同无效，但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

在这一过程中，购房者主要面临着三个

方面的风险问题。第一，购房者面临不

能申请购房贷款的风险。在大多

数情况下，开发商只会先收取定

金和首付款，剩余房款由购房者

向银行申请贷款支付。

如果购房者不具有购房

资格，后续也不能通过银

行申请贷款。第二，购房

者面临不能网签备案的

风险。网签备案是购房

者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

方式。在申请网

签备案时，一般都

需要对购房者的

购房资格进行审

查，如个人

的户籍、社保缴纳是否具备购房要求的条

件。第三，购房者面临“钱房皆空”的风

险。如果购房者一直没有取得购房资格，

意味着购房合同将很难继续履行。在这

种情况下，购房者要求开发商返还定金和

首付款，需要经历较长的协商或诉讼过

程，同时不排除开发商在此期间将该房屋

卖于第三人，导致购房者“钱房皆空”。

对此，王玉臣建议购房者，签订购

房合同时，不仅要审查开发商相应的资

质，如果当地有限购政策，购房者也要

审查自身是否符合购房要求，在前

述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与开发商

签订书面的购房合同，对于房屋信息、

交付时间、交付条件、房屋登记、违约责

任等条款都需要进行详细的约定，并且

要仔细核对补充协议的内容。当支付

房屋款项时，需要打到开发商的预售资

金监管账户，并要求其出具相应的收据

和发票；在书面的购房合同签订后，要

及时进行网签备案，以此更有效地保障

自身的合法权益。

违反政策置业购房者面临“钱房皆空”风险

金科股份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重整

5月 22日晚间，金科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收到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的重整

申请告知函。公告显示，2023年 5月 22
日，金科股份收到重庆端恒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简称“端恒建筑”）发来的《告知

函》。端恒建筑认为，金科股份虽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

作为上市公司，金科股份仍有一定的重

整价值，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对金科股份进行重整。

金科股份称，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

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

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同时，根据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金科股份股价已连续四日下跌。5
月 22日，金科股份股价跌幅超 9%，收盘

价1.12元/股；5月23日，金科股份收盘，

股价再次下跌 2.27%；5月 24日，金科股

份以 0.96元收盘，跌幅-10.28%，跌停；5
月 25 日，金科股份再次跌停，收盘价

0.86元。

泰禾将可能成为今年第三家
退市的房企

5 月 23 日晚间，ST 泰禾公告称，截

至 5月 2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二

个交易日低于 1元。根据相关规定，若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

于1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交易。

5月 23日，ST泰禾收于 0.64元/股，

跌幅为 4.48%，总市值仅为 15.93 亿元。

据计算，即使未来8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公司股价也无法回到1元/股以上，已提

前锁定面值退市。由此，ST泰禾将可能

成为今年第三家退市的房企。今年 4
月，新力控股从港股退市，5月，*ST蓝光

（蓝光发展）因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

低于1元，触及退市“红线”，目前正等待

上交所的审议结果。

华南区域“保交楼”交付比例
居首

近日，百年建筑网发布了关于 2023
年 3月—5月“保交楼”项目交付情况的

调研数据，样本量为 1114 个。根据数

据，全国各地 3月份“保交楼”项目已交

付比例为23%，5月份“保交楼”已交付比

例为34%，上升11个百分点。

其中，华南地区5月“保交楼”交付占

比最大，为56%，较3月提升19%，其次为

华东地区，5月较3月交付占比提升13%。

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8日，广州市“保交

楼”交付占比达54%，表现较为突出。

（梁茹欣 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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